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溧阳市司法局文件 
溧司发〔2018〕38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关于印发《溧阳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 

突发事件应急预案》的通知 
 

各司法所，局机关各科室（处、中心）： 

现将《溧阳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突发事件应急预案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落实。 

 

 

 

溧阳市司法局 

2018 年 12 月 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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溧阳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 

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
 

为切实加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日常工作中突发事件

处理与信息发布工作，最大限度地避免、缩小和消除因突

发事件造成的各种负面影响，掌握引导事态的发展，及时、

有效地处理公共法律服务对象的意见和建议，营造和谐、

稳定的公共法律服务环境，特制定本预案。 

一、工作原则  

（一）准确把握、快速反应。突发事件有发生的苗头

要立即与分管局领导取得联系，分管领导在第一时间赶到

现场，稳定公共法律服务对象情绪，最大限度地避免或减

少公共法律服务对象的情绪波动并根据现场情况作出下

一步的部署。 

（二）加强引导、注重效果。提高正确引导处理突发

事件的意识和工作水平，使突发事件的舆情发布有利于工

作大局，有利于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，有利于社会稳

定和人心安定，有利于事件的妥善处置。 

（三）讲究方法、提高效能。坚持突发事件处置与宣

传同步启动、同时落实，积极引导和应用好媒体，处置突

发事件的各部门密切配合舆情发布工作，判断是否需要进

行消息发布，确保以最短的时间、最快的速度，发布最新

消息，正确引导舆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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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严格制度、明确职责。完善公共法律服务中心

工作信息报送制度，加强组织协调和归口管理，健全制度，

明确责任，严明纪律，严格奖惩。 

二、组织机构  

为做到早发现、早报告、早应对、早处置日常工作中

发生的突发事件，经溧阳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研究决定，

成立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领导小组，由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

主任叶文武担任组长，基层科、公律科、特殊人群管理科

等相关科室工作人员为成员。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溧阳市

公共法律服务中心，负责突发事件的评估、预警、分析和

报告。  

工作职责： 

  1.根据突发事件的发生启动应急预案，决定各相关部

门介入突发事件的处置。 

2.审定突发事件的控制与信息发布方案，决定新闻发

布的口径、原则和内容，确定负责新闻发布、审定新闻发

布稿和接受记者采访的领导和相关部门负责人。   

3.对突发事件与信息发布应急处置过程中出现的新

情况、新问题及时进行会商，提出解决方案及处置措施，

确定相关部门进行处置。  

4.依纪依法对当事人、责任人、责任单位提出处理和

责任追究意见建议，并按有关程序交相关部门处理。  

5.落实上级领导交办的其他事项。 

三、应急程序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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突发事件应急，应坚持以正面导向为主，把握主动权，

增强事件处理透明度，以疏代堵，具体程序为: 

1.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要密切注意突发事件

动态，发现问题及时向组长报告，由组长对事件进行初步

分析，根据事件严重程度决定是否召开突发事件应急处置

工作会议。  

2.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接到汇报后，召开

应急会议，有针对性地布置处置工作，需要新闻发布的形

成新闻通稿并组织宣传报道。  

3.工作领导小组将突发事件情况及时以书面形式上

报市局及市政府，及时上报事件有关信息，并与新闻媒体

及时保持信息沟通。  

4.做好突发事件的 24 小时全程处置工作的文字、声

像记录工作。  

四、健全制度  

（一）建立信息反馈常态机制  

在日常工作中，要突出重点，把握关键，切实加强工

作调度，认真做好信息反馈，严格执行信息报送制度。  

（二）建立突发事件监控体系  

积极应对于媒体舆情，如通过报纸、广播、电视、网

络等媒介传播的舆情信息，要加强监测监控力度，设专人

进行监控，做到早发现、早上报、早应对、早处置。  

（三）健全信息公开制度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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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全力做好信息公开透明，尤其是在处置突发事件过

程中，要做到及时、客观、透明，最大程度消除突发事件

所带来的社会负面影响，促进事态向良性方面发展。 

（四）完善信息摸排机制 

针对公共法律服务对象对中心工作的不良言论、片面

认识或错误倾向，要第一时间做出反映，集体研究、集体

协商、认真开展调查研究，全面摸清情况，向公共法律服

务对象作出解释说明，让公共法律服务对象全面了解和正

确认识国家的各项法律、法规。充分体现社会的法制性、

民主性和公平性。 

 

 

 

 

 


